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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碎片化威权主义”?

———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杨鸣宇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碎片化威权主义”被认为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政策过程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但由于

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该理论模型的部分假定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情况。王绍光教授等在《中

国式共识决策: “开门”与“磨合”》一书提出了“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概念，在回应了“碎片化威权主义”不足

的同时，归纳出中国政策过程最新的变化。但是“共识型决策”框架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前提作为支

撑，而这些假定并未完全地被经验证据所证明，还有待更多的经验和案例分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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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始于上个

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有限信息的

影响，早期的研究通常把中国的政策过程描述为

“一言堂”或者“派系之争”［1］5 － 6。进入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开启，西方学

者得以有机会进入中国从而得到更多的第一手数

据。此时，中国的政策过程转而被描述为“碎片化

威权主义”(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虽然距离

这个分析框架的提出至今已经过了将近三十年，但

“碎片化威权主义”仍然被广泛使用，并成为讨论改

革开放后中国政策过程的理论基点。然而，一个尴

尬的情况是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虽然使越来

越多的学者( 尤其是西方学者) 对中国的政策过程

产生兴趣，但目前主导该研究题目的并不是中国学

者。从这个角度而言，王绍光教授等所著的《中国

式共识型决策: “开门”与“磨合”》( 下文简称“该

书”) 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医

疗改革政策制定过程的细致描述和考察，他们提出

了一个被称之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概念，并试

图构建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本文的目的是

希望籍着评述这本基于本土经验写成的著作，来探

讨它对既有研究提供了怎样的贡献，同时又可能存

在哪些有待商榷的地方，从而增进我们对中国政策

过程研究的理解。

一、“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结论

该书的逻辑起点正是建基在对“碎片化威权主

义”的批判上。因此，在描述该书的实证发现前，本

文有必要对“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简

单地回顾。“碎片化威权主义”是由李侃如 ( Ken-
neth Lieberthal) 和奥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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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88 年提出。他们认为早期的中国政策过程模

型，比如说“理性模型”( Ｒational model) 和“权力模

型”( Power model) 无法解释经验观察到的官僚决策

行为［2］9 － 19。因此他们提出以官僚系统决策行为为

主要考察对象的“碎片化威权主义”来更新对中国

政策过程的分析。这个理论模型认为改革开放后

的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2］22 － 27 :

( 1) 碎片化的权力结构: 任何一个官僚部门都

缺乏能够独立提出和通过一项新政策的能力，因此

新的政策必须在不同官僚部门的协商合作中产生。
( 2) 共识的建立: 协商过程是一个横向和纵向

官僚部门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建

立对政策方案的基本共识。
( 3) 离散的( diffuse) 政策过程: 由于共识的建

立是依赖于讨价还价而不是权力或者法律制度的

约束，政策的推动每一步都需要不断反复这个过

程。因此即便政策方案在最高决策层面获得通过

和确定，具体的政策执行仍然需要中央层面的不断

协调和推动。
应该说这个理论模型敏锐地观察到了市场化

改革后中国政治系统内的一系列转变，包括决策方

式的理性化和央地关系的变化等。基于以上三个

特征，“碎片化威权主义”可以引伸出两个理论推

论。第一，中国的政策过程将面临潜在的官僚部门

之间的协调困难问题。因为权力的碎片化和下放

会激励官僚部门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按照

中央的既定方针来行动。第二，“碎片化威权主义”
认为只有政治系统内部的行动者才拥有影响政策

方案的能力。换言之，中国的政策过程是一个封闭

的过程。政治系统外的数量庞大的潜在政策利益

相关者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当然，由于“碎片化威

权主义”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在中国经历了三十多

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后，其部分假定已经不适用于今

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多元化，除了政治系统内的决策

者外，身处系统外的利益相关者也可能通过各种渠

道来影响政策的制订。正如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

这点是该书的重点分析对象。

二、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发现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开门”与“磨合”》以新

医改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案例。在这个政策案例

中，决策的参与结构被分为内外两个、共六个层次

的“政策圈”。“内三圈”指最高决策者、部际协调机

构政策制定者和职能部委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是具

有决策话语权的群体。而“外三圈”则指政策研究

群体、有组织利益团体和普通群众。他们是政策过

程的参与者，但不具有直接影响政策方案的能力。
“内三圈”和“外三圈”通过两个具体的机制: “开

门”和“磨合”来进行联系和运作。
所谓“开门”是指“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

与外部公众有了交流与互动”［1］273。由于政治制度

的差异，在中国普通群众或者说政治系统外的政策

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联系方式和民主

体制并不相同。因此在“开门”机制下，决策者和外

部公众之间的互动并不是通过代议民主制度或者

是纯粹的政治参与行为来进行，而 是 通 过“闯 进

来”、“请进来”和“走出去”三种方式来完成，它们

各自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其中“闯进来”可以等

同政治参与，该书认为利益集团最有能力使用此方

式参与到政策过程［1］274、282。“请进来”则是专家咨

询，因此政策研究者最可能被“请进来”［1］282。而

“走出去”可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它指决

策者主动到访基层调研和倾听民意。该书认为“走

出去”比另外两种“开门”方式，更可能获得第一手

信息和经验，接触到的人群更广泛［1］281。对于普通

群众而言，“走出去”是他们意见最可能被决策者接

收到的方式［1］282。该书进一步表示，为了平衡“效

率”和“民主”，决策之门并不是总是“洞门大开”，

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和行动倾

向，决策者需要自己把握“开门”的节奏，“力图在发

挥不同参与者不同优势的同时，尽量减少他们对决

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决策结果能有效地服

务于新医改的大目标”［1］284。以新医改的决策过程

为例，在议程方案的设计和选择阶段，决策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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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国内外专家的专业意见，因此决策之门大开，

主要使用“请进来”。最初被请进来的政策研究机

构只有六家，但随后又有其他研究机构“闯进来”
( 比如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 ［1］148。最

终产生了近十个不同的备选方案。到了最终政策

方案的内部酝酿阶段，决策之门开放程度相对较

小，决策者“走出去”和“请进来”并用，根据反馈意

见对政策草案进行修改。到了政策方案公开征求

意见阶段，决策之门再次大开，借用该书的形容，那

是“闯进来”、“请进来”并举，目的是检验社会反应，

查缺补漏，利用全社会的集体智慧完善方案［1］285。
和“开门”不同，“磨合”只发生在“内三圈”。

它是为了政治系统内部不同官僚部门之间的意见

分歧而设立的机制。“磨合”同样有三种形式: “下

层协商”、“上层协调”和“顶层协议”。政策方案的

产生往往从部级以下的官僚部门开始，因此“下层

协商”是指这些隶属不同职能领域的官僚部门先就

政策方案进行常规的“底下交流”。具体的方式有

电话或内部文件往来、座谈会或者由负责起草政策

的部门派出专人对需要交流的其他部门进行专门

协商等［1］216。“下层协商”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

在部际层面取得政策方案的共识。对于未能取得

共识部分则只能通过更高层面来协调。在新医改

的例子里这个机构是“以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16
个部门参加的深化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

组”［1］229。协调工作小组主要通过召开“部际协调

会”、“政策文件起草班子内部的相互协调”和“专门

协调”( 由协调小组组长对难点问题进行协调) 三种

方式进行沟通［1］230 － 231。由于“决策主体之间矛盾的

根源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他们“对事实判断的不同，或认知不同，而不是利害

冲突或价值冲突，所以这类矛盾是可以通过协商、
协调、协议解决，达成共识的”［1］291。因此，“磨合”
的最后一步就是顶层决策主体基于“集体决策”原

则进行决定，使政策出台［1］295。
这样一种以“开门”和“磨合”作为具体运作机

制的决策方式，被王绍光教授等称作中国式共识型

决策。王绍光教授等认为“开门”机制可以使不同

社会群体获得更公平的影响政策的机会，而且涵盖

的范围更广范，这是以‘闯进来’方式为主的西方多

元主义“难以比拟的”［1］286。另一方面，“磨合”机制

与美国式制衡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协

商点”而非后者的“否决点”的形式来进行政策方案

的协商。由于中国的官僚部门都归属于国务院，因

此它们“不具有相互否决的权力，它们别无选择，只

能以协商的方式来缩小分歧、化解冲突”［1］293。基

于上述提及的“磨合”机制的特点，政策方案最终必

然可以取得共识。

三、超越“碎片化威权主义”?

不难看出王绍光教授等归纳出的当今中国政

策过程具有“开门”和“磨合”的两套协商机制是对

“碎片化威权主义”的两个理论推论的回应和批评。
两套机制的分析说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在新

医改这个政策案例里得到充分的支持，从而对“碎

片化威权主义”的观点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事实

上，在书里可以看出他们具有更大的理论追求，试

图构建一个根植于中国经验将“群众路线与集体领

导的理念演化为具体的制度”［1］304，从而不单超越

“碎片化威权主义”，甚至超越西方的民主经验。正

如作者在导言里所言“判断政治体制的优劣，不应

仅着眼于权力的产生途径，还应关注权力的运行及

其结果，尤其要看关于社会发展与广大民生的重大

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是否回应了人民的真实意愿和

需求，是 否 在 政 策 形 成 过 程 中 贯 彻 了 民 主 原

则”［1］2。然而，如果说“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理论推

论由于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已经不适

用今天中国的情况，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共识

型决策的成立同样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而这些假

设的成立条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

仅对“开门”和“磨合”两个机制各举一例。
根据该书的描述，“开门”是用于联系政策过程

中的“内三圈”和“外三圈”的参与者，它同时是论证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在政策参与的广度上比西方多

元主义更广，因而体现了实质民主的具体机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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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的论证。第一个问题是决

策者如何可以知道数量最为庞大的普通群众的利

益诉求?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些利益诉求构

成的公共舆论影响了政策方案的形成? 对于第一

个问题，该书的回答是普通群众可能通过“走出去”
或“请进来”的方式参与到政策过程中，但又同时表

示决策者见到的“主要是下级官员，而不是普通群

众”。而且“对于那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居民来说，

由于资源有限、信息不畅，他们主动‘闯入’或被‘请

入’政策形成过程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1］282。这

显示普通群众几乎没有制度性的政策参与渠道，即

便有少部分参与到了政策过程，他们的意见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代表“普通群众”的意见呢? 假设这些

代表们能够准确表达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这些意

见构成的公共舆论又如何影响到政策方案? 这里

关乎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该书仅仅以政策文件

出台时“和原稿(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 征求意见稿) 》) 比较，累计达 127 处修改”作为

论据［1］112，然而根据该书的内容，在政策的公共征求

意见阶段，除了普通群众外，还有政策研究者和有

组织的利益集团等参与者，如何能够知道这些变化

是因为普通群众的意见导致? 不能直观地因为普

通群众被“请进来”了，决策者“走出去”了，政策最

终文件又有所改动，就认为普通群众的意见产生了

作用。这需要更为严谨的因果分析，同时需要有理

论机制作为分析的基础，但是该书没有提供这方面

的论证。
另一方面，“磨合”机制能够在政策的“内三圈”

里有效地形成共识同样是基于非常强的理论假设。
它假设了官僚部门必然能够取得政策方案共识，因

为它们不会存在政策方案上的利益冲突。然而已

有的研究显示，官僚部门之间是存在明确的利益偏

好。例如谢淑丽( Susan Shrink) 在分析中国市场化

改革过程中一系列政策产生的决策过程时指出，为

了使政策方案得以顺利形成共识，最高决策者需要

基于“平衡主义”的原则使特定官僚部门不会在一

项政策之中承受太多的损失。正因为如此，即便只

有少数官僚部门不同意改变现状，政策方案的形成

也可能受到阻碍［3］116 － 128。而该书并没有对这方面

的已有研究进行回应。谢淑丽( Susan Shrink) 的研

究未必比该书的发现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至少需要

解释为何假设官僚部门主义不存在利益冲突比存

在利益冲突更为合理，否则无可避免地会使由此推

导出的 分 析 结 果 的“稳 健 性”( robustness ) 受 到

影响。
因此，虽然《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开门”与“磨

合”》在政策过程领域构建本土化理论方面作出了

显而易见的努力和贡献，“共识型决策”的理论框架

在回应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不足的同时，以简洁

的方式归纳出中国政策过程一些最新近的变化，但

是“共识型决策”框架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

前提进行支撑，而这些假定并未完全地被经验证据

所证明。因此，该书的结论要成为一种新的分析当

今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范式，还有待更多的经验和

案例分析的支持，而这需要所有关心和关注中国政

策过程的学者的集体努力去完成和实现，最终发展

出本土化的理论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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